
花蓮縣吉安鄉吉安國民小學 學生攜帶行動載具申請表 

本人_____________同意敝子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，並完全接受學校「校園行

動載具使用及借用保管原則」，若有違反前述事項或其他與行動載具相關規定者，

願接受學校依規定辦理之處置，並撤銷攜帶行動載具到校之許可，絕無異議。 
 

學 生 姓 名  班 級  

行動裝置類別 □手機  □平板  □可攜式電腦 □穿戴式裝置  □其他：__________ 

行動裝置型號  

申 請 原 因  

家 長 簽 名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攜帶行動載具申請表審查結果回條(此由學校填寫) 

□審查通過 

□審查不通過，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導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生輔組長：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 

附件一 


